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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易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米易县育肥猪价格保险试点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米府办发〔2022〕74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级相关部门：

为做好中央财政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实施工作，推动我县农

业保险高质量发展，现将《米易县育肥猪价格保险试点工作实施

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米易县育肥猪价格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

米易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8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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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易县育肥猪价格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《攀枝花市财政局等四家单位关于开展育肥猪价格保险

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攀财金〔2022〕13号）文件要求，为降低生

猪养殖业市场风险，促进我县生猪稳产保供，决定开展育肥猪价

格保险试点工作，特制订本方案：

一、指导原则

按照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自主自愿、协同推进”的工作

原则，通过保费补贴等政策，引导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积极

参加农业保险，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。

二、试点保险品种

试点保险品种：育肥猪价格保险

三、试点对象及期限

按照尊重农户意愿与加强统筹管理相结合的原则，由各乡

（镇）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部分规模化养殖户作为试点对象，优先

考虑省级生猪调控基地的参保。规模化养殖户指该养殖户年出栏

育肥猪达到 1500头（含）以上，或能繁母猪存栏头数高于 50头

（含）以上。

试点期暂定 1年，由文件下发之日即行启动。试点期是否延

长根据实际参保效果确定，但最长不超过 3年。

四、保险方案

（一）保险价格、保险重量、保险金额。

1.保险价格：根据 2019年至 2021年的攀枝花育肥猪出栏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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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平均值，根据市级文件规定，暂定为 15.60元/公斤。

2.保险重量：约定育肥猪出栏重量为 100公斤/头。

3.保险金额：暂定为 1560元/头。

后期如有较大的市场价格变动，保险价格、保险重量和保险

金额按省市相关要求执行。

（二）保险费率及保险费。

1.保险费率：5.5%。

2.保险费：85.8元/头（保险费率×保险金额）。

（三）保费分摊比例。

中央财政补贴 30%、省级财政补贴 15%，县级财政补贴 30%，

投保人自筹 25%，市级财政给予保费总额 10%的奖补资金。

（四）保险期间。

育肥猪价格保险的保险期间为一年。

（五）赔偿处理。

1.赔偿金额=保险期间内每一约定出栏月赔偿金额之和

2.每一约定出栏月赔偿金额=〈保险价格（元/公斤）-约定期

间平均出栏价格（元/公斤）〉×保险重量（公斤/头）×当月赔

偿数量（头）

3.当月赔偿数量（头）=每月约定出栏数量和当月实际出栏

数量两者的较小值

五、承保机构

按照《攀枝花市 2021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合同》约定，米

易县 2022 年育肥猪价格保险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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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易支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财险”）、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

司米易支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锦泰财险”）、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米易支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华财险”）承保，各保险公司

按合同明确的范围承保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引导，扎实开展试点工作。

各乡（镇）和县级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引导，鼓励生猪养殖

企业（农户）积极参加试点，落实责任、强化协调，为试点工作

提供必要的组织保证。

（二）规范运行，认真开展业务操作。

保险承保机构作为育肥猪价格保险的经营主体，应遵循市场

机制和保险规律的要求开展保险业务，在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和业

务管理能力的同时，进一步加强保险业务操作规范。养殖户要建

立健全养殖统计台账等档案，及时更新养殖存栏、出栏等统计数

据，向承保保险机构提供被回溯的养殖存栏、出栏等数据资料，

配合做好回溯工作。

（三）明确职责，强化保费资金监管。

县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我县育肥猪价格保险的组织

和协调工作，解决在推进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重大困难和问题。领

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处理办公室日常事务；领导小组成员单位

根据各自的职能职责，各司其职、协同配合，共同做好育肥猪价

格保险试点各项工作，保证我县育肥猪价格保险工作顺利推进。

县财政局：根据育肥猪价格保险的承保数量、保险费率和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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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比例，及时做好保费补贴资金的预算安排，加强对保费补贴资

金监督管理，指导开展保费补贴绩效评价。

县农业农村局：负责育肥猪价格保险基础数据收集、分析、

审核，对实际投保数量进行审核确认；开展育肥猪价格保险政策

的宣传，加强灾情、疫病等预警和防控，指导乡镇做好育肥猪价

格保险防灾减损，协助农业保险机构开展承保理赔定损工作。

各乡（镇）政府：负责该区域育肥猪价格保险工作的组织实

施，加强政策的引导和宣传，及时沟通协调工作开展中存在的困

难和问题；负责本辖区内育肥猪价格保险工作基础数据的收集、

审核、上报；参与育肥猪价格保险承保、理赔定损工作，负责财

政补贴资金申报核实工作，确保数据的真实完整。

县审计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等部门要加强对保费补

贴资金、理赔支出的监管，加大对弄虚作假、套取赔偿、套取保

费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，一经发现，严厉查处。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米易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8月 25日印发


